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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财院合〔2017〕8 号 

合作交流处（港澳台办）部门职责 

一、贯彻执行党和国家有关国（境）外合作交流工作的方针、

政策及规定，遇到特殊情况及时向党委和行政以及上级国（境）

外合作交流领导部门请示和汇报。 

二、负责制订我校国（境）外合作交流工作年度计划、起草

有关请示、报告、规章制度、工作总结和国（境）外合作交流情

况汇报等；完成并上报各种年度统计、报表和总结；制定国（境）

外合作交流活动计划。 

三、负责学校国际化发展战略的组织实施，负责学校国际合

作项目管理、指导、协调工作。协助学校各部门举办各类国际学

术会议。  

四、负责拟定校领导和重大团组的出访计划、报批、联络、

筹备及在境外活动安排。做好教师出国（境）考察培训和参加席

国际学术会议以及合作研究等人员的审理报批等工作。 



- 2 - 
 

五、学校师生因公出国（境）任务审批，教职工因公护照（通

行证）、签证（签注）的办理。负责因公出国人员护照管理。 

六、向师生员工进行国（境）外合作交流教育和国（境）外

合作交流宣传，包括对在校外籍教师的宣传，做好出国涉外安全

教育，负责检查国（境）外合作交流纪律的执行情况。   

七、统筹学校国（境）外合作交流工作和国（境）外合作交

流活动，负责来访外宾的联系及接待工作；协助安排来校访问、

参观的国（境）外团组的接待工作；协调来访团组与相关校领导

的会见事宜。 

八、负责外籍教师的聘请、接待、合同签订以及日常服务工

作。做好长短期外籍专家、教师的管理工作。 

九、国（境）外合作交流档案的管理、登记、转档，配合学校

办公室做好赠送外宾礼品、贺卡的购置、赠送及寄送，负责国（境）

外合作交流活动中外宾赠送礼品的登记、管理和处理等。 

十、负责国（境）外合作交流（港澳台）文件、资料、报表

等收发、登记及存档。 

十一、落实学校领导交办的其它有关国（境）外合作交流工

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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